
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2025年第55期公开征集采购延期公告

（项目编号：BAZYYCG2025055）
我院2025年第55期公开征集采购项目（项目编号：BAZYYCG2025055）因投标报名时间截止时有效应标供应商不满足开标要求，现决定第55期项目延期进行。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2024年度财务审计及院内零星维修工程专项审计

2、项目说明：根据广东省审计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审计机关开展内部审计工作专项检查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广东省审计厅关于加强内部审计指导监督工作的意见》的要求以及院内实际工作的需求，现开展2024年年度财务审计及2024年院内零星维修工程专项审计。
3、最高限价：人民币100000元。

4、采购需求：具体技术要求内容详见采购需求文件。

5、合同履行期限：详见采购需求文件。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报名及获取采购需求文件
1、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5年7月23日（公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8:30-11：30，下午14:30～17:00（北京时间），逾期未报名者不得参加投标。

2、获取采购需求文件和报名方式：

本项目为现场报名，提交资格预审资料，审核合格后登记投标人邮箱信息，通过邮箱发放。
3、地点：宝安区裕安二路25号宝安区中医院行政楼A304招标办公室。

4、报名时请根据投标人资格要求中的相应条款提供相关资料。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其它组织
2、参与本项目投标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根据财库〔2022〕3号文，“较大数额罚款”认定为200万元以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200万元的，从其规定）。

3、参与本项目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

4、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5、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6、投标人不存在《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深财规〔2023〕3号）列明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7、不同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负责人、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主要技术人员不得为同一人、属同一单位或者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不得由同一单位或者同一人编制；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

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报名资料提交要求：
1、提供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如投标人为自然人的提供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如国家另有规定的，则从其规定。[分支机构投标，须取得具有法人资格的总公司（总所）出具给分支机构的授权书，并提供总公司（总所）和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执业许可证）复印件。已由总公司（总所）授权的，总公司（总所）取得的相关资质证书对分支机构有效，法律法规或者行业另有规定的除外]
2、投标人公司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投标人公司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及身份证复印件、投标产品授权委托书（验原件收复印件）；

3、供应商报名时请提供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页上（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信息、无行政处罚信息、无经营异常名录）三项截图或信用中国查询“信用服务”栏的“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失信被执行人”，以及中国政府采购网网页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一项截图。
4、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有权对中标供应商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进行审查。供应商提供虚假资料被查实的，则可能面临被取消本项目中标资格、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三年内禁止参与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采购活动的风险；

注：上述报名资料均须加盖公章、原件备查；拒收快递件，资料不按要求提供或提供不齐全的，一律不接受报名。

五、开评标时间、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及地点

1、开标时间待定，请关注深圳市宝安中医院（集团）官网---首页---通知公告---招标公告。

2、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开标现场提交电子扫描版投标书和纸质投标书，未密封或逾期送达者不得参加投标。
六、投标要求
1、纸质投标书要求：密封、按模板制作并装订、一式5份（1正本4副本），注明正、副本，一旦副本内容与正本内容相冲突时，以正本为准。

2、电子扫描版投标书可通过U盘的方式在开标当天提交，开标结束后退回。

3、报价表：每份标书里都必须有报价表，另用小信封单独密封一份报价表原件在开标现场递交。

4、开标后采购单位有权保留所有投标文件，不予退还投标人。
七、其他说明：
1、投标人领取招标文件后不参加投标的，请在开标前1日以书面形式通知招标办，发至招标指定邮箱；获取招标文件后决定不参加，又未通知我院的供应商将视为不诚信，列入我院不诚信警示名单。
2、相关公告在公布之日即视为有效送达，不再另行通知。

3、根据《深圳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深圳市落实采购人主体责任实施办法〉的通知》（深财购〔2022〕26号）的要求，我院将在开标当日按照《自行采购项目供应商资格审查表》对投标人进行进一步审查。
4、招标文件解释权归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招标办。

联系人：何小姐 薛小姐 联系电话：0755-29912633

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
2025年7月17日

